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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公采发〔2022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
结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政府采购中心），卫生健康委

（局），财政局:

根据《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3〕14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药品货款集中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公采〔2021〕37号）文件

精神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财政厅制定了《湖

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省卫生健康委 省财政厅

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
2022 年 2 月 10 日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湖 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湖 北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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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机

制，规范药品网上交易、货款结算行为，根据《关于巩固完善

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14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药品供应保障

体系的通知》（鄂卫通〔2021〕5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省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指实施国家基本

药物制度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（含中心、站，下同）、

乡镇卫生院（含村卫生室，下同）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经省

和各地有关部门同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其它医疗卫生机构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药品供货企业是指取得湖北省药品集

中配送资格，并实际参与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

购、集中配送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湖北省

药品集中采购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采购平台”）网上采购药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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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款结算工作，药品货款结算通过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系统

（以下简称“结算平台”）集中结算。

第五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集中采购的药品坚持“谁采购

使用、谁支付货款”的原则，药品货款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

责筹措,由县（市、区）统一收缴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直接缴

存，实行以省为单位集中支付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六条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（以下简

称省交易<采购>中心）承担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、集中

结算工作，负责“采购平台”、“结算平台”的建设、运行和

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设立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户，

该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户管理。

第八条 根据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管理方式，药

品货款结算采取两种方式。

方式一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财务收支统管的县（市、

区，以下简称县级），由设在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部门的县

级结算中心负责对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货款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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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集中收缴、分账核算。

方式二：尚未实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收支统管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户直

接缴存药品货款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集中结算，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自行管理账目。

第九条 县级结算中心、自行缴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

按时将集中采购的药品货款上缴至省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户。

村卫生室（含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集中采购药品的货款由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代收代缴。

第三章 缴款管理

第十条 供货企业按照合同要求将药品配送到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后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验收，并及时上缴货款。

原则上县级结算中心、自行缴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于每月

20 日前将上月集中采购的药品货款上缴至省药品货款结算专

用账户。

第十一条 药品货款按结算周期分期结算，每个结算周期

为 1 个月。每月 1 日的零时，“结算平台”将“采购平台”中

最终确认时间超过 20 天的入库单，纳入当期结算周期单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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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生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和省级结算周期单，并向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结算中心发出缴款通知书。

第十二条 缴款管理。

——县级结算中心、自行缴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按

缴款通知书的要求，将货款上缴至省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户。

缴款完成后，应及时在“结算平台”录入缴款单提交，等待

审核。

——“结算平台”通过银企互联系统自动核对货款到账情

况，并审核县级结算中心提交的缴款单。

第十三条 自行缴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结算中

心提交的缴款单审核通过后，“结算平台”将所缴款额计入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结算中心的账户余额，并分别发出

缴款完成通知书。

第四章 结算管理

第十四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月 5日前根据结算周期单，

建立并提交本机构的结算单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账户可用余

额时，可在账户可用余额内，勾选拟支付的入库单加入结算单。

第十五条 结算单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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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县级结算中心每月 15日-25日完成对辖区内基层医疗

卫生机构的结算单审核汇总工作，并提交县级结算单。

——自行缴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月 15 日-25 日直接

提交结算单至省平台。

第十六条 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结算平台每月 25 日-31 日

完成结算单的审核，次月初前 5 个工作日汇总生成省级支付单。

第五章 支付管理

第十七条 药品货款集中结算通过银行进行收缴、支付，

原则上从药品入库验收完成到付款不超过 30 天。

药品货款支付对象为签订购销合同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供货的供货企业（发票开具企业）。

第十八条 省级支付单按规定程序报批后，省交易（采购）

中心应在 5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银企互联系统发出支付指令，

完成付款。

第十九条 供货企业应在收到货款后的 3 日内，在“结算

平台”确认收款信息。供货企业确认收款后，“结算平台”分

别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结算中心发出货款支付完成通知
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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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供货企业无正当理由不供货、供货不及时，且

在上一个结算周期中，配送率未达到 90%，在本结算周期暂停

集中支付货款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、货款集中结算的监督管理，应将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、采购和货款结算等工作纳入绩效

考核的主要内容。

第二十二条 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药品货款集中结算通报机制，定期通报集中结算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结算中心、省级采

购机构要严格按照本规定及时收缴、支付基本药物货款，对不

按规定时限缴纳、支付基本药物货款的，相关行政管理应依规

予以查处。

第二十四条 建立严格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，对供

货企业无正当理由不供货、供货不及时的，依规处罚，并采取

暂停集中支付货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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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五条 药品购销发票、出（入）库手续等原始票据

凭证，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县级结算中心按照财务管理要求

保存。

第二十六条 “结算平台”中各时间节点按照“采购平台”

中各时间节点进行调整。

第二十七条 入库单从“采购平台”转入“结算平台”时，

系统自动将金额保留至 2 位小数。

第二十八条 县级结算中心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选择通

过银行转账、电汇、支票等方式缴存基本药物货款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附件： 1.湖北省药品货款集中结算平台缴款通知书（基

层医疗机构）

2.湖北省药品货款集中结算平台缴款通知书（县级

结算中心）

3.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缴款完成通知书（基

层医疗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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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缴款完成通知书（县级

结算中心）

5.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货款支付完成通知书

（基层医疗机构）

6.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货款支付完成通知书

（县级结算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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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湖北省药品货款集中结算平台缴款通知书
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

结算周期： 编号：

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：

根据《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你单位本结算周期（ ）应缴集中采购药品货款金

额为￥ 元，如下表：

序号 供货企业
入库单数量
（张）

付款金额
（元）

合计

截止 年 月 日，你单位在省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

户的账户余额为￥ 元，可用余额为￥ 元。本结算

周期应缴款为￥ 元，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

前将以上货款缴存至 县（市、区）结算中心账户或（省

药品货款结算专用账户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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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湖北省药品货款集中结算平台缴款通知书
（县级结算中心）

结算周期： 编号：

（县级结算中心）：

根据《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你单位本结算周期（ ）应缴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货

款金额为￥ 元，如下表：

序号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名称
入库单数量

（张）
付款金额
（元）

合计

截止 年 月 日，贵单位账户余额为￥ 元，

可用余额为￥ 元。本结算周期应缴款为￥ 元，请你

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将以上货款缴存至省药品货款结

算专用账户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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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缴款完成通知书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

编号：

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：

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了金额为￥ 元的

缴款单，经审核，该笔款项已到账，特此通知。

截止 年 月 日你单位的账户如下：

账 户 余 额：￥ 元

账户可用余额：￥ 元

账 户 欠 款：￥ 元

县（市、区）会计核算中心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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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缴款完成通知书（县级结算中心）

编号：

（县级结算中心）：

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了金额为￥ 元的

缴款单，经审核，该笔款项已到账，特此通知。

截止 年 月 日，你单位的账户如下：

账 户 余 额：￥ 元

账户可用余额：￥ 元

账 户 欠 款：￥ 元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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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货款支付完成通知书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

结算周期： 编号：

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）：

根据《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本结算周期（ ）共完成你单

位药品货款支付金额为￥ 元。

截止 年 月 日，你单位未支付金额累计为

￥ 元。

序号 供货企业名称
支付完成

金额(元)

累计未支付

金额(元)

其 中

本期未支

付金额

(元)

往期累计

未支付金额

(元)

合计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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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货款支付完成通知书（县级结算中心）

结算周期： 编号：

（县级结算中心）：

根据《湖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货款结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本结算周期（ ）共完成你

单位药品货款支付金额为￥ 元。

截止 年 月 日，你单位未支付金额累计为

￥ 元。

序号
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名称

支付完成
金额
(元)

累计未支付
金额(元)

其 中

本期未支
付金额
(元)

往期累计未
支付金额
(元)

合计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省药品集中结算平台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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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 2022 年 2 月 10 日印发


